
2021 年引滦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资金（第二期）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据市

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和《天津市市

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2号）

等文件要求，天津市财政局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成立了绩效评价

组，于 2021年 9月-11月，对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的“2021年引滦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资金（第二期）”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该项

目评价结果为 90分，评价等级为“优”，有关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中提出的在京津冀水源涵养区开展跨地区生态补偿试点的要求

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保率先突破的部署，天津市人民政府与

河北省人民政府于 2019年 12月 25日签署《河北省人民政府 天

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第二

期）》（以下简称“协议”），在协议中明确了两省市引滦入津上下

游横向生态补偿工作的责任和义务，同时确定了补偿方式及补偿

的考核标准，确立两省市补偿工作的最终目标为切实保护和改善



引滦入津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依据

协议要求，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市生态环境局”）实

施了 2021年度引滦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资金（第二期）项目（以

下简称“引滦生态补偿项目”），项目实施完成后可以有效改善引

滦流域水生态环境，达到保障天津市居民饮用水安全的效果。

2.主要内容

引滦生态补偿项目主要内容是市生态环境局依据协议要求，

对河北与天津两省市跨界处三个水质监测断面（含黎河桥、沙河

桥两个考核监测断面和淋河桥一个参考监测断面）的水质监测考

核结果进行审核，根据考核结果的达标情况，向河北省拨付引滦

入津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资金。

3.项目组织管理

引滦生态补偿项目主管单位为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对两省市

跨界处三个水质监测断面的水质监测考核结果进行审核，并根据

考核结果对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拨付资金。

4.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本项目共涉及财政资金 11000万元，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

实际到位资金 11000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

项目执行过程中，因黎河桥、沙河桥两个考核断面的监测结

果达到协议中的考核要求，对每个断面补偿 5000万元；同时，

因两个考核断面 2020年总氮指标较 2019年均有降低，因此对每



个断面额外奖励 500万元。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本项目涉及

财政资金已全部完成拨付，预算执行率为 100%。市级资金具体

情况见表 1：

表 1 市级资金预算执行率情况表
单位：万元

资金计划

下达时间

资金计划

下达金额

实际到位

资金
资金到位率

实际支付

资金
预算执行率

2021年 11000 11000 100% 11000 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市生态环境局制定的引滦生态补偿项目绩效目标为“保障引

滦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工作，2个跨界断面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

指数、氨氮、总磷 4项指标达到Ⅲ类水质标准，且月均值达到Ⅲ

类水质标准的月份比例达到 100%，或年均值达到二类水质标准。

总氮指标较 2019年降低”。

二、绩效评价情况

（一）绩效评价方法

结合项目具体情况，本次绩效评价主要运用指标分析法结合

比较法进行评价。坚持定量指标优先、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

合的方式，同时通过文献法进行资料搜索以及多因素分析来支撑

评价内容的逻辑紧密性与客观性。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

产出以及项目效益四个方面开展评价，并选取于桥水库进行了现

场评价。



（二）绩效评价结果

经过综合评价，引滦生态补偿项目得分 90分，评价等级为

“优”。其中，项目决策 15分，项目过程 23分，项目产出 38分，

项目效益 15分，因本项目自评内容指标情况分析不明确扣 1分。

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引滦生态补偿项目绩效得分情况表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减分项 合计

分值 17 23 38 22 - 100

得分 15 23 38 15 -1 90

得分率 88.24% 100% 100% 68.18% - 90%

评价结论：本项目立项程序规范，资金到位及时，项目制度

执行有效，涉及监测断面的审核工作及时完成，项目工作完成内

容与协议要求相符。但是，项目决策方面存在绩效目标不规范、

绩效指标不可衡量问题；项目效益方面，存在于桥水库供水时间

较短、两地共同开展绩效评估机制不健全问题。

三、项目产出及绩效

（一）项目产出情况

根据协议要求市生态环境局需对河北与天津两省市跨界处

设置 3个水质监测断面进行审核，其中黎河桥、沙河桥监测断面

为跨省界考核监测断面，淋河桥监测断面为参考断面，考核指标

为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 5项，黎河桥、



沙河桥断面国家采测分离监测结果显示，上述考核指标均达到考

核标准要求，市生态环境局依据审核结果于 2021年 5月 24日及

时拨付补偿资金 11000万元。

（二）项目实现的效益

1.社会效益情况

于桥水库作为引滦流域入水水库，直接关系到天津市内的饮

用水安全，于桥水库水源属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需达到Ⅲ类水

质要求。根据市生态环境局公开数据，2020 年于桥水库供水期

水质监测结果均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但 5-11月受气温升高和

水藻生长影响，于桥水库停止供水，1-3月因冰封不具备监测条

件，暂无水质监测数据。

2.可持续影响效益情况

市生态环境局为确保水源水质持续改善，每月查看水利部海

河水利委员会引滦工程管理局公布的水质监测报告，并积极收集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对引滦流域的水质监测结果数据，针对水质监

测报告中出现的问题与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及时交换意见，确保上

游水质的持续改善。但市生态环境局仅掌握河北省上游水库的水

质情况，对项目建设内容、资金使用情况等并不了解，补偿资金

绩效评估机制有待完善。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绩效管理有待加强

市生态环境局引滦生态补偿项目立项后，于 2021年编制项

目预算，并编报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但绩效目标填报存在问题，

如数量指标为“拨付率=100%”，质量指标为“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补偿工作=100%”，无法确定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预期产出是否

完成，同时对项目执行完成后需达到的预期效益无法衡量，对项

目的预期产出和效益完成情况无法提供有力支撑，不利于项目的

实施。

（二）于桥水库供水时长较短

根据市生态环境局公开水质达标情况，于桥水库在 4 月及

12月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要求，但 5-11月受气温升高和水

藻生长影响，于桥水库停止供水，全年饮用水供水时间较短。

（三）两地共同绩效评估机制不健全

根据协议要求，两省市应共同开展绩效评估工作，每年将上

一年工作进展情况，包括补偿机制运行、水质改善、项目建设、

资金使用等情况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目前，河北省生态环境

厅每年根据资金使用情况编制引滦生态补偿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并上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但我市生态环境局并未参与相关绩

效评估工作。



五、相关建议

（一）深化绩效理念，提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一是建议市生态环境局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

规范绩效目标的编制，对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明确、项目绩效指

标不可衡量等问题及时修改，确保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二是

建议市生态环境局加大培训力度，重申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性，

并将绩效理念深入到项目实施全过程，自上而下的重视绩效工作，

进一步提高单位绩效工作质量，加强对市级财政资金绩效的监督

管理。

（二）提高水质保护意识，保障居民用水安全

建议市生态环境局加强与各级水环境治理部门的协作，定期

开展工作研讨并交换相关监测数据，充分利用水质监测的结果数

据，及时发现于桥水库的环境影响因素，积极开展如清理水草等

环境治理工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延长于桥水库的供水

时间，有效保障本地居民饮用水安全及供水时长。

（三）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完善资料获取途径

一是严格按照协议要求，与河北省共同开展绩效评估工作，

及时掌握补偿资金对应项目的建设内容及成果，形成完整的项目

报告，为后续总结和评价工作开展打下良好基础。二是建议市生

态环境局与河北省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拓宽多方面的合作交流

渠道，积极组织两省互访、实地考察，全面深入地了解补偿资金



的支出方向并核实资金使用情况，保障补偿资金使用合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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